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医院食堂食材供应商遴选项目补遗公告
       采购编号：CQ7YB2025015
各供应商：
    现就“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医院食堂食材供应商遴选项目补遗公告项目”【采购编号：CQ7YB2025015】遴选文件作如下补遗：
对该项目遴选文件“第四篇遴选程序、评定成交的标准、无效报价及采购终止 一、资格审查及符合性审查 1、资格性检查。 ”中，删除检查因素中“投标保证金”的一栏描述，即变更为：
	序号
	检查因素
	检查内容

	1
	供应商应符合的基本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供应商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明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提供复印件）。 

2.供应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委托书。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供应商提供“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函”（格式详见第七篇）

	
	
	（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的良好记录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
	特定资格条件
	按“供应商特定资格条件”的要求提交


对该项目遴选文件遴选文件第四篇遴选程序、评定成交的标准、无效报价及采购终止 三、评审标准中 （一）包1：畜禽肉类 内容进行修改，具体修改如下：

	序号
	评分因素及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说明

	1
	经济部分（15%）
	15
	有效的折扣系数中最低的为评标基准系数，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每个供应商的投标报价得分：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系数/投标折扣系数）×价格权重×100。
	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进行计算。

	2
	服务部分（48%）
	48
	1.服务方案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编制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配送方案、售后服务等相关内容），按照服务方案的可操作性、适用性、完整性等根据优劣评分：方案内容不存在瑕疵得16分；

方案内容存在1处瑕疵得12分；

方案内容存在2处瑕疵得8分；

方案内容存在3处瑕疵得4分

方案内容存在4处及以上瑕疵或未提供得0分。
	提供方案，格式自拟。

注：本项内容中所称的“瑕疵”指：

1.方案内容缺项；

2.内容表述不完整或缺少关键分析点；

3.方案内容表述前后矛盾、无连贯性；

4.内容存在逻辑漏洞、常识错误、服务措施保障安排并不适用本项目特性或非专门针对本项目制定；

5.方案中提出的措施举措不利于本项目目标的实现、现有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出现的情形。

	
	
	
	2.食品质量安全保障措施方案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编制食品质量安全保障措施方案（包含但不限于食品卫生安全保障措施、食品安全培训计划等有关内容），按照方案的可操作性、适用性、完整性等根据优劣评分：

不存在瑕疵得16分；

方案内容存在1处瑕疵得12分；

方案内容存在2处瑕疵得8分；

方案内容存在3处瑕疵得4分

方案内容存在4处及以上瑕疵或未提供得0分。
	

	
	
	
	3.应急处理方案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编制应急处理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应急联动，发生因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导致的食物中毒等情况的应对措施等内容），按照方案的可操作性、适用性、完整性等根据优劣评分：

不存在瑕疵得16分；

方案内容存在1处瑕疵得12分；

方案内容存在2处瑕疵得8分；

方案内容存在3处瑕疵得4分

方案内容存在4处及以上瑕疵或未提供得0分。
	

	3
	商务部分

（37%）
	37
	1.配送能力

（1）投标人在重庆市主城区具有配送中心，且使用面积在1000（不含）平方米以上得3分，500（含）至1000平米，得1.5分，500平米以下和未提供的，得0分，最高3分。

（2）投标人在重庆市主城区内有冷藏库和冷冻库，有自有冷藏库和冷冻库的得5分，有租赁冷藏库和冷冻库的得3分，未提供不得分。

（3）投标人提供与“鲜肉类”屠宰单位签订的采购合同得2分；未提供的得0分，最高2分。

（4）投标人自有或租赁冷藏车：每1辆得2分，无冷藏车的得0分，最高6分。
	（1）提供投标人自有产权证明复印件或租赁协议复印件及租赁期内任意一季度配送中心租赁费银行转账凭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并提供投标人配送中心现场照片。房产权证上的房屋权属人或租赁协议的承租方应为投标人或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原件备查，未提供不得分。

（2）如为自有冷藏库和冷冻库的，投标人须提供冷藏冷冻库的相关设备购买合同复印件、购买发票，加盖投标人公章。投标人如为租赁的，须提供租赁合同。
（3）提供与各合作单位的有效合作协议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协议原件备查，未提供不得分。

（4）自有配送车辆提供行驶证复印件及车辆照片，若为租赁车辆的提供租赁合同、租赁车辆行驶证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原件备查，未提供不得分。

	
	
	
	2.保险保障

投标人提供有效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保险金额在5000万元（含）及以上的得6分；保险金额在3000万元及以上至1000万元（不含）以下的得3分，保险金额在1000万元（不含）以下保额得1分，未提供的得0分，最高6分。
	投标人提供有效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购买时间须在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前。提供保险单或保险批单复印件、发票复印件及购买保险的银行付款凭证，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备查，未提供不得分。

	
	
	
	3.商品溯源

投标人具有“生鲜供应链ERP系统”或食品安全溯源系统（系统须含商品溯源功能）的得2分，未提供的得0分，最高2分。
	投标人提供购买“生鲜供应链ERP系统”或食品安全溯源系统（系统须含商品溯源功能）合同复印件、发票复印件、银行付款凭证复印件及该系统“商品溯源”功能界面截图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备查，未提供不得分。

	
	
	
	4.技术人员

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持有有效的食品检测员证书的专门工作人员，每提供1人得2分，未提供的得0分，最高4分。
	证书须在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前取得。投标人提供为本项目配备的专门工作人员持有的相关的有效证书复印件、持证人员身份证及健康证复印件、开标前投标人连续半年为持证人员缴纳的投标人单位社保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备查，未提供不得分。

	
	
	
	5.认证证书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以上证书每提供一个得2分，未提供的得0分，最高6分。
	证书须在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前取得。投标人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备查，未提供不得分。

	
	
	
	6.配送业绩

2022年1月1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前（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人具有有效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食堂食材配送业绩的，每提供1个得1分，未提供的得0分，最高3分。
	发票及食材配送款银行收款证明资料开具时间须在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前。投标人提供相关有效业绩合同复印件及该合同履约期间投标人与对应业绩单位的任意一张销售发票、投标人提供与合同对应的业绩单位的任意一个月的食材配送款银行收款证明资料，均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备查，未提供不得分。


（二）包2：蔬菜类、水果类

	序号
	评分因素

及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说明

	1
	经济部分
（15%）
	15
	有效的折扣系数中最低的为评标基准系数，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每个供应商的投标报价得分：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系数/投标折扣系数）×价格权重×100。
	投标报价得分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蔬菜类、水果类分值各占50%。

	2
	服务部分

（45%）
	企业管理制度（9分）
	为保证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合法有序运行，投标人应针对本项目建立包括但不限于行政管理、生产管理、财务管理、食品安全等规章制度。

不存在瑕疵得9分；

方案内容存在1处瑕疵得6分；

方案内容存在2处瑕疵得3分；

方案内容存在3处及以上瑕疵的或未提供得0分。
	提供方案，格式自拟。

注：

本项内容中所称的“瑕疵”指：

1.方案内容缺项；

2.内容表述不完整或缺少关键分析点；

3.方案内容表述前后矛盾、无连贯性；

4.内容存在逻辑漏洞、常识错误、服务措施保障安排并不适用本项目特性或非专门针对本项目制定；

5.方案中提出的措施举措不利于本项目目标的实现、现有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出现的情形。

	
	
	供货实施方案（9分）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完整的供货实施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组织机构、人员配置、供货流程、供货保障、食品存储、食品运输、食品卸货等。

不存在瑕疵得9分；

方案内容存在1处瑕疵得6分；

方案内容存在2处瑕疵得3分；

方案内容存在3处及以上瑕疵的或未提供得0分。
	

	
	
	质量安全保障方案

（9分）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完整的质量安全保障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食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质量安全溯源、食品质量安全保险、食品质量安全检测等。

不存在瑕疵得9分；

方案内容存在1处瑕疵得6分；

方案内容存在2处瑕疵得3分；

方案内容存在3处及以上瑕疵的或未提供得0分。
	

	
	
	应急处理方案（9分）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完整的应急处理方案，内容包括不限于单位管理人员发生突发事件需要增援时，能安排人员组织货源并及时送货的应急处理方案；发生因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导致的食物中毒的应急处理方案；其他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方案。

不存在瑕疵得9分；

方案内容存在1处瑕疵得6分；

方案内容存在2处瑕疵得3分；

方案内容存在3处及以上瑕疵的或未提供得0分。
	

	
	
	售后服务方案（9分）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完整的售后服务方案,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售后服务制度、售后专业人员配置、售后处理流程、售后服务保障等。

不存在瑕疵得9分；

方案内容存在1处瑕疵得6分；

方案内容存在2处瑕疵的3分；

方案内容存在3处及以上瑕疵的或未提供得0分。
	

	3
	商务部分（40%）
	仓储能力（8分）
	仓储能力1：

投标人在重庆市主城区内须具有自有产权或租赁的食材配送中心仓库。投标人食材配送中心仓库建筑面积累计在：

1000平米(含)以上的得4分；

1000(不含) - 500平米(含)的得2分；

500平米(不含)以下得1分。
	1.投标人须提供自有食材配送中心仓库的产权证明复印件或提供覆盖本项目服务期的租赁食材配送中心仓库的租赁合同(协议)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若以上材料无法体现建筑面积的需由产权所有方提供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仓储能力2：

投标人在重庆市主城区内须具有冷藏库和冷冻库。投标人冷藏库和冷冻库（下称冷库）面积累计在：
500平米(含)以上的，自有冷库得4分，租赁冷库得3分，

200(不含) - 100平米(含)的，自有冷库的得3分，租赁冷库的得2分；

100平米(不含)以下的，自有冷库的得2分，租赁冷库的得1分。
	本项目需提供仓库面积证明材料。如为自有冷藏库和冷冻库的，投标人须提供冷藏冷冻库的采购面积、相关设备购买合同复印件、购买发票，加盖投标人公章。投标人如为租赁的，须提供租赁合同，租赁合同需涵盖租赁面积及租赁用途。

	
	
	配送能力（8分）
	投标人须至少自有/租赁1辆冷藏车，每增加1辆得1分，最高得4分。

投标人须至少自有/租赁3辆常温配送车（不包含自有冷藏车），每增加1辆得1分，最高得 4分。
	1.投标人须提供自有配送车辆行驶证复印件(车辆行驶证上载明的所有人须为投标人)；

2.行驶证上的车辆类型须为厢式货车或封闭式货车。

3.投标人须提供自有配送车辆照片(包括车辆正面、侧面照片、冷藏车照片须体现车载制冷设备，照片须与备查车辆相符）。
4.投标人如为租赁配送车辆的，须提供车辆租赁合同。

	
	
	保险保障

（8分）
	投标人购买有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且在有效期内：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保险金额（累计赔偿限额）在2000万元(含) 以上得8分；

在1000万元(含)—2000万元(不含)得5分；

在500万元(含)—1000万元 (不含)得3分；

在500万元(不含)及以下得1分；

未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得0分；

本项最多得8分 。
	投标人须提供有效期内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保险单复印件、投标人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相应的银行付款凭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商品溯源

（2分）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商品溯源”等专业软件系统。(系统须含商品溯源功能) 的得2分。
	投标人须提供购买的“商品溯源”的合同复印件、购买发票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如为投标人自有软件，须提供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服务人员（6分）
	投标人须为本项目配备专门的服务人员，服务人员为自聘员工的，每人得1分，最高不超过6分。
	提供自聘服务人员的2024年任意3个月连续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有效健康证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认证证书（5分）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提供证书得5分，本项最多得5分。
	投标人须提供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前取得的、有效的相关证书复印件及加盖投标人公章。

	
	
	配送业绩（3分）
	2022年1月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之日止(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人具有有效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食堂食材配送业绩2个的得1分，每增加1个得1分，本项最多得3分。
	投标人须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提供相关有效业绩的合同复印件，并同时提供该合同履约期间投标人与对应业绩合同单位的食材销售发票及与此食材销售发票上的对应的投标人食材销售收款证明材料，均须加盖投标人公章。


（三）包3：粮食、食用油类，干副食（含奶制品）类

	序号
	评分因素及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说明

	1
	经济部分(15%)
	15
	有效的折扣系数中最低的为评标基准系数，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每个供应商的投标报价得分：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系数/投标折扣系数）×价格权重×100。
	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进行计算，干副（含奶制品）、粮油类分值各占50%

	2
	服务部分(45%)
	45
	1、服务方案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编制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配送方案、售后服务等相关内容)，按照服务方案的可操作性、适用性、完整性等根据优劣评分:

不存在瑕疵得15分；

方案内容存在1处瑕疵得10分；

方案内容存在2处瑕疵得5分；

方案内容存在3处及以上瑕疵的或未提供得0分。
	提供方案，格式自拟。

注：

本项内容中所称的“瑕疵”指：

1.方案内容缺项；

2.内容表述不完整或缺少关键分析点；

3.方案内容表述前后矛盾、无连贯性；

4.内容存在逻辑漏洞、常识错误、服务措施保障安排并不适用本项目特性或非专门针对本项目制定；

5.方案中提出的措施举措不利于本项目目标的实现、现有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出现的情形。

	
	
	
	2、食品质量安全保障措施方案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编制食品质量安全保障措施方案(包含但不限于食品卫生安全保障措施、食品安全培训计划等有关内容)，按照方案的可操作性、适用性完整性等根据优劣评分:

不存在瑕疵得15分；

方案内容存在1处瑕疵得10分；

方案内容存在2处瑕疵的5分；

方案内容存在3处及以上瑕疵的或未提供得0分。
	

	
	
	
	3、应急处理方案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编制应急处理方案(包舍但不限于应急联动，发生因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导致的食物中毒等情况的应对措施等内容)，按照方案的可操作性、适用性、完整性等根据优劣评分:

不存在瑕疵得15分；

方案内容存在1处瑕疵得10分；

方案内容存在2处瑕疵的5分；

方案内容存在3处及以上瑕疵的或未提供得0分。
	

	3
	商务部分(40%)
	40
	1、配送能力

(1)投标人在重庆市主城区具有配送中心，且使用面积在1000(不含)平方米以上得2分，500(含)至1000平米，得1分，500平米以下和未提供的，得0分，最高2分。

(2)投标人在重庆市主城区内有冷藏库和冷冻库，有自有冷藏库和冷冻库的得2分，有租赁冷藏库和冷冻库的得1分，未提供不得分。
(3)投标人提供与蔬菜种植基地签署合作协议的得1分;投标人提供与“鲜肉类”屠宰单位签订的采购合同得1分;投标人提供与“粮食类”供货单位签订的采购合同得1分。未提供的得0分，最高3分。

(4)投标人自有配送车辆：其中自有冷藏车数量每1辆得2分，普通货车每1辆得1分，无自有冷藏车的得0分，最高6分。
	(1)提供投标人自有产权证明复印件或租赁协议复印件及租赁期内任意一季度配送中心租赁费银行转账凭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并提供投标人配送中心现场照片。原件备查，未提供不得分。

(2)如为自有冷藏库和冷冻库的，投标人须提供冷藏冷冻库的相关设备购买合同复印件、购买发票，加盖投标人公章。投标人如为租赁的，须提供租赁合同。
(3)提供与各合作单位的有效合作协议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协议原件备查，未提供不得分。

(4)投标人提供自有配送车辆行驶证复印件自有配送车辆照片(包括车辆正面、侧面照片)。原件备查，未提供不得分。

	
	
	
	2、保险保障

投标人提供有效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保险金额在5000万元(含)及以上的得5分;保险金额在2000万元及以上至 5000万元(不含)以下的得3分，保险金额在 2000万元(不含)以下保额得1分，未提供的得0分，最高5分。
	投标人提供有效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购买时间须在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前。提供保险单或保险批单复印件、发票复印件及购买保险的银行付款凭证，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备查，未提供不得分。

	
	
	
	3、商品溯源

投标人具有“生鲜供应链ERP系统”(系统须含商品溯源功能)的得2分，未提供的得0分，最高2分。
	投标人提供购买“生鲜供应链ERP系统"(系统须含商品溯源功能)合同复印件、发票复印件、银行付款凭证复印件及该系统“商品溯源”功能界面截图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备查，未提供不得分。

	
	
	
	4、技术人员

（1）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持有有效的食品安全管理师证书的专门工作人员，每提供1人得1分，未提供的得0分，最高4分;

（2）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持有有效的农产品食品检验员证书的专门工作人员，每提供1人得1分，未提供的得0分，最高4分;

（3）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持有有效的公共营养师证书的专门工作人员，得2分，未提供的得0分，最高2分;

（4）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持有有效的健康管理师证书的专门工作人员，得2分，未提供的得0分，最高2分;

（5）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持有有效的营养配餐师证书的专门工作人员的，得2分，未提供的得0分，最高2分;
	证书须在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前取得。投标人提供为本项目配备的专门工作人员持有的相关的有效证书复印件、持证人员身份证及健康证复印件、开标前投标人连续半年为持证人员缴纳的投标人单位社保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备查，未提供不得分。

	
	
	
	5、认证证书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认证证书、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商品售后服务认证证书以上证书每提供一个得0.5分，未提供的得0分，最高4分。
	证书须在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前取得。投标人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及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www.cnca.gov.cn)的查询截图，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备查，未提供不得分。

	
	
	
	6、配送业绩

2022年1月1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前(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人具有有效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食堂食材配送业绩的，每提供1个得1分，未提供的得0分,最高2分。
	发票及食材配送款银行收款证明资料开具时间须在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前。投标人提供相关有效业绩合同复印件及该合同履约期间投标人与对应业绩单位的任意一张销售发票、投标人提供与合同对应的业绩单位的任意一个月的食材配送款银行收款证明资料，均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备查，未提供不得分。


三、 对该项目遴选文件遴选文件第七篇响应文件格式要求 中，所有“采购代理机构名称”修改为“采购人”。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2025年 11月27日
